泗水县人民政府

关于调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进一步提升我县环境空气质量，减少环境污染，营造文明、和谐、健康的生活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济宁市烟花爆竹燃放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进行调整，通告如下：

一、禁燃时间

自通告发布之日起，禁燃区域内全年全时段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

二、禁燃区域

在原禁燃禁放区范围基础上增加镇驻地所辖村及部分学校、景区等场所。
（一）原禁燃禁放区

北线以星吴公路为界（包括中册镇故县村、胡家庄村、中册一村、中册二村、中册三村、中册四村、石桥村、宋家庄村、西杨庄村、中杨庄村、东杨庄村、南临泗村、西音义村、东音义村）;西线以星吴公路中册镇石桥村西向南至泗河,顺泗河至金庄镇域西边界（包括乔家村、孟家村、官园村、晋家庄村、三角湾村、小三角湾村、孔家庄村、卞家庄村）;南线以菏兖日铁路为界（包括尹城村、南玉沟村、五里庙村、鲁舒村、南尚舒村）;东线以鲍村河—泗河至高峪河与泗河交汇点向北延伸至星吴公路为界（包括北尚舒村、鲍王庄村、大鲍村、徐家楼村、小鲍村、东曲泗村、中曲泗村、西曲泗村）。以上区域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,边界穿越的自然村整村列为禁止燃放村。违反本通告规定,任何时段在禁止燃放区域内违规生产、销售、储存、燃放烟花爆竹的,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罚。

（二）新增禁燃禁放区范围

1.泉林镇：卞一村、卞二村、卞三村、卞四村、泉林村、南铺子村、柳河峪村。

2.星村镇：星村一村、星村二村、星村三村、星村四村。

3.柘沟镇：柘沟一村、柘沟二村、柘沟三村、柘沟四村、柘沟五村、柘沟六村、柘沟七村、东马村、西马村、朱家村、李家村。

4.杨柳镇：杨柳村、东苑新村、于家泉村。

5.高峪镇：高峪村。

6.苗馆镇：李家坡村、苗馆村、二十里铺。

7.泗张镇：张庄村、大瓜沟、泗水万紫千红生态养生旅游度假区。

8.圣水峪镇：东圣水峪村、西圣水峪村、毛沃村。

9.华村镇：大黄沟村、凤凰村。

三、例外情形

遇有重大节庆活动或因其他事项确需燃放的，主办单位应当提前15日向属地公安机关申请，取得许可后在指定时间、地点燃放。

四、法律责任

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燃放，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从事庆典、婚庆、殡仪等服务的单位或个人，不得为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提供相关服务。违反规定的，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，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。任何单位或个人非法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运输烟花爆竹制品的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进行处罚；对拒绝、阻碍相关职能部门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，拒不停止燃放、拒绝缴交烟花爆竹的，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相关规定予以处罚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实施安排

2025年12月31日前为宣传过渡期，过渡期内以教育劝阻为主。在特殊场所、时段燃放及影响公共、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。

特此通告。

泗水县人民政府     

2025年11月15日    

